
证券代码：600979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2024-055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疆富蕴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 

被担保人：新疆富蕴爱众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富蕴”），为四

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不构成关

联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为新疆富蕴项目营运期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 3.4 亿元。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为新疆富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 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近日，公司已完成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行（以下简称“广安

分行”）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公司为新疆富蕴在广安分行申请的人

民币 3.4 亿元项目营运期贷款（期限不超过 10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4 年 7月 4 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疆富蕴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会议同

意公司为新疆富蕴在广安分行申请的人民币 3.4亿元项目营运期贷款（期限不超

过 10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 月 6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新疆富蕴爱众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322663600904F 

3. 成立时间：2007年6月20日 

4. 法定代表人：钟成 

5. 注册地址：新疆阿勒泰富蕴县滨河路8号滨河二小区1号楼1-109门面 

6.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7. 经营范围：水电资源投资开发；矿产品加工、销售，水力发电，生产水的

供应和销售，电力销售等。 

8.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新疆富蕴100%股权。 

9.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108,594.06万元，净资产69,728.55万元，负

债38,865.51万元；2023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13,069.04万元，净利润4,200.09

万元。（数据经审计） 

截止2024年3月31日，总资产107,316.55万元，净资产74,412.20万元，负债

32,904.35万元；2024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247.53万元，净利润275.90万元。

（数据未经审计）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债权人（甲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行；保证人（乙方）：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1.被保证的主债权：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4年 07月 19日至 2034年

07 月 19 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在人民 340,000,000.00 元

（大写：叁亿肆仟万元整）（大小写不一致时，以大写为准）的最高余额内，甲

方依据与新疆富蕴（下称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

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

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贵金属（包括黄金、白银、铂金等贵金

属品种，下同）租借合同以及其他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

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 

2.保证方式：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根据约定属于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的，乙方担保的范围包括主



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

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

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

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

费等）。 

4.保证期间：（1）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

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

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

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2）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

为自甲方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3）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

自甲方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4）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则

保证期间为自甲方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5）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

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 3.67 亿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35%；其中公司实际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3.6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21%；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提供的

担保总额 0.06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14%；公司实际向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总额为 0万元。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7月 31日 


	6.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